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產業
特殊需求類科要點修正規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配合國家經濟建設發

展，鼓勵設有產業特殊需求類科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

開設實務技能學習課程，連結產業人力需求，培育相關人才，及以

完全免試入學方式，吸引學生就讀，並落實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

招生辦法第九條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產業特殊需求類科，指該類科具有下列二款以上情形

者： 

（一）傳統、重要及基礎之行職業，具有急迫需求或轉型困難。 

（二）產業技術傳承困難，有人力斷層之虞。 

（三）學生就讀意願或就業意願較低。 

（四）設施、設備投資成本高。 

 

三、產業特殊需求類科之範圍如下： 

（一）專業群科： 

1.機械群：模具科、鑄造科、板金科、機械木模科及配管科。 

2.動力機械群：重機科、農業機械科及軌道車輛科。 

3.化工群：紡織科及染整科。 

4.設計群：家具木工科及陶瓷工程科。 

5.土木與建築群：土木科及空間測繪科。 

6.農業群：農場經營科、野生動物保育科、畜產保健科、森林科、

園藝科及造園科。 

7.食品群：水產食品科。 

8.海事群：航海科及輪機科。 

9.水產群：漁業科及水產養殖科。 



10.商業與管理群：航運管理科。 

11.家政群：照顧服務科。 

（二）實用技能學程群科： 

1.機械群：機械板金科、模具技術科及鑄造技術科。 

2.動力機械群：機車修護科及塗裝技術科。 

3.化工群：染整技術科。 

4.設計群：裝潢技術科、竹木工藝科。 

5.土木與建築群：營造技術科。 

6.農業群：農業技術科、畜產加工科、休閒農業科、茶葉技術科、

園藝技術科及造園技術科。 

7.食品群：水產食品加工科。 

8.海事群：船舶機電科。 

9.水產群：水產養殖技術科、休閒漁業科及漁具製作科。 

10.電機電子群：水電技術科。 

四、學校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得依本要點申請補助： 

（一）設有前點所定產業特殊需求類科。 

（二）本署因產業變遷及政策需要，指定辦理前點以外新增之類科。 

  五、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學生就讀前點各款類科，或未具中華民國國籍之

僑生就讀本署指定前點各款相關類科者，得依本要點規定，予以補

助；補助範圍為學費及雜費，其規定如下： 

（一）學費：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五十六條、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

取費用辦法及其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二）雜費： 

1.依教育部公告之當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雜費收費數額，全額補

助。 

2.學生享有政府其他相關雜費減免、補助，或與減免、補助雜費

性質相當之給付者，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不得重複申請本補



助。 

3.重讀、轉學或復學之學生，於原就讀期間已申請補助者，不得

重複申請。但依其重讀、轉學或復學後之就讀類科條件，其得

申請本補助之額度優於原已申領之補助者，得就扣除原已補助

額度之差額，申請本補助。 

4.本補助之申請程序、本署核撥學校經費總額之計算、學生違反

補助規定之處理及學生因故離校時，學校應退還本署補助款之

額度比率，準用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實施要點第

五點及第六點規定。 

六、依本要點補助學校之項目、基準及運用，規定如下： 

（一）教學鐘點費： 

1.課後開設產業特殊需求類科各年級之充實或補強性實習課程

者，以學校產業特殊需求類科一年級總班數為最高補助班數，

補助教學鐘點費。 

2.補助金額：每班每節補助金額為新臺幣（以下同）五百五十元；

每班最高補助四萬四千元。 

3.前目補助金額達應繳交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險費者，另予補助

補充保險費。 

（二）實習材料費： 

1.以班為基準，每班補助三萬元。 

2.補助項目，包括開設各年級之實習課程及課後充實或補強性實

習課程所需材料費用。 

（三）業務費： 

1.以科為基準，每科補助五萬元 

2.學校產業特殊需求類科之專業群科一年級採完全免試入學招

生者，每科增加補助十萬元。 

3.前二目經費，得用於就業輔導、招生宣導、差旅、設備維護、

物品與耗材，及產業特殊需求類科行政、教學相關之項目費用。 

前項第一款教學鐘點費之補助，由學校視實際需求，擬具



教學計畫書，並依第七點程序，提出申請；學校利用課餘、假

日或寒暑假開設課程者，其開設之科目，以充實或補強性實習

課程為限，不包括一般科目或專業科目。 

         前項教學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依第一、第二學期規劃之教

學分配節數，並註明不同會計年度所需之鐘點費，由本署按會

計年度撥款。 

七、學校申請本要點之補助，應於本署規定之期間內，上網填報相關

申請表冊，向本署提出。 

補助款應專款專用於辦理產業特殊需求類科相關業務所需；

其核撥及結報，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規定辦理。 

八、學校各該主管機關應將辦理學校之執行成效，列入辦學績效考核

重點輔導項目。 

本署為瞭解辦理學校執行成效，得組成專家小組進行視導，每

學年以一次為原則。 

前項視導結果，得作為次一學年度審查第六點第一項第二款補

助項目之參據。 

執行本要點成效績優學校及各該主管機關相關業務之人員，得

依法令規定予以敘獎。 

九、依本要點申請及使用補助款，應遵行下列事項：： 

（一）辦理產業特殊需求類科之課程規劃，應融入該類科職場能力，

著重技能（藝）實務教學及實習，強化與產業合作。 

（二）補助學生之人數，以教育部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助學補助系統篩

選之人數為準。 

（三）就讀產業特殊需求類科學生享有政府其他就學補助、學費減免

優待或獎助者，應擇優申請補助，不得重複申請；違反者，應

以書面行政處分，通知其限期返還重複請領之金額。 



（四）本補助，除免學費及雜費部分外，其餘應依「中央對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由本署就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屬第一級者，最高補助比

率百分之七十；第二級者，百分之八十；第三級者，百分之八

十八；第四級者，百分之八十九；第五級者，百分之九十。 

 


